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公布涉企行政检查主体的

公   告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冀政办字〔2025〕12号）、涞源县依法治县办《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实施方案》等有关规定，现将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涉企行政检查主体公布如下：
涞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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